中山大学总务处

总务〔2020〕1474号

总务处关于申请租住深圳市星河天地花园公租房相关事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光明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2020年面向光明科学城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定向配租人才住房的通告》（下称“通告”，内容详见：http://www.szgm.gov.cn/gmzfhjsjcsgx/gkmlpt/content/8/8278/post_8278635.html#11184），为保障我校教职工居住需求，深圳市光明区住房与建设局计划向我校定向配租一批政府公租房，有意向的教职工请提交相关材料到所在单位，由所在单位于 2020年11月24日12:00前汇总申请材料至总务处深圳校区总务办，由总务处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具体如下：

一、房源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楼盘名):星河天地花园。地址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一街与东周三街西北侧（地铁6号线，光明大街站），房源有三种户型，分别为36㎡单间、69㎡两房两厅、86㎡三房两厅。
租金基准价为25.32元/月·平方米（暂定），单套住房的具体租金，在基准租金基础上，考虑楼层、朝向等因素修正确定。
二、申请条件

根据“通告”要求，结合《中山大学公有住房管理办法》等学校规章制度，提交申请的教职工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 申请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均未在深圳市拥有任何形式自有住房、在申请受理之日前三年内未在本市转让过或者因离婚分割过自有住房、未租住本市具有保障性质或者政策优惠性质的住房、未享受过本市购房优惠政策；

（2） 申请人在深圳校区工作，属于中山大学在编在岗的事业编制人员、合同聘用人员（含原 B 系列行政经费人员及新入职合同聘用人员）、专职研究人员；
（3） 符合其他深圳市政府公租房申请条件要求。

三、资料清单及提交要求
（一）资料清单
1. 单位汇总表
《申请人名单》（附件1），需提供纸质版（盖章）、电子版（Word版本可编辑文件）。
2.个人申请材料
（1）《光明区人才住房个人申请表》（附件2），需提供纸质版、电子版（纸质版签名后的PDF扫描件）；

（2）《个人声明》（附件3），需提供纸质版、电子版（纸质版签名后的PDF扫描件）。
（3）申请人毕业证、学位证、职称证或有效鉴定文件，需提供纸质版（复印件）、电子版（PDF扫描件）；

（4）申请人劳动合同、社保纳税证明，需提供纸质版（合同提供复印件；社保纳税证明提供原件，办理方法见附件4）、电子版（PDF扫描件）；

（5）申请人（配偶、未成年子女）身份证、户籍证明、结婚证（若有），非深户需提交居住证（若有），需提供纸质版（复印件）、电子版（PDF扫描件）；
（二）提交要求
请各单位于2020年11月24日中午12:00前将本单位有意向且符合申请条件教职工资料纸质版通过人工递交或快递形式送至深圳校区总务办（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公常路66号中山大学深圳校区西教学楼1-803，收件人：陈老师，电话：0755-23260083）。
电子版以压缩包形式发送至邮箱：huangx55@mail.sysu.edu.cn，（邮件主题为：单位名-公租房申请材料）。电子版材料分级归档要求如下：电子版为文件夹形式（命名为“单位名”），内含单位汇总表及每个申请人的材料；每个申请人的材料为子文件夹形式（命名为“姓名-单位名”），子文件夹内包含资料清单中的五项材料（文件命名为“姓名-单位名-材料名”）。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此次意向报名并非最终房源安排，我校将汇总报名资料向深圳市光明区住房与建设局提出申请，再根据分配房源情况制定具体安排方案。
（二）报名的相关信息将在深圳市光明区住房与建设局网站公示，请填写人确保填写信息及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特此通知。

附件：1.申请人名单
2.光明区人才住房个人申请表
3.个人声明
      4.社保缴费凭证打印网上流程
总务处    

2020年11月19日
（联系人：黄鑫，联系电话：0755-23260081）
